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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遂宁市船山区2023年财政
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4年8月27日在遂宁市船山区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
区财政局局长  刘  萍

主任、副主任，各位委员：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和区人大常委会安排，受区政府委托，现将遂宁市船山区2023年财政决算（草案）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和超预期增支压力，全区各部门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全部工作的鲜明主题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区委的工作部署和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坚决扛牢稳大盘责任，推动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加强财政收支管理，有效推动全区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在此基础上，全年预算执行情况总体平稳。
一、财政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48,635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1%，同比增长10.12%。其中，税收收入25,47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29%，同比增长0.34%，税收占比为52.38%；非税收入23,16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91%，同比增长23.33%。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280,528万元，同比减少8.17%。本级收入48,635万元，加上税收返还收入4,843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收入149,50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补助收入25,632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45,163万元，调入资金78,69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9,639万元，上年结余66,549万元，全年总收入448,660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80,528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39,062万元，上解支出10,143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64,15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54,771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实现45,422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99.09%，同比下降50.81%。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38,429万元，同比减少39.55%。本级收入45,422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9,490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140,121万元，调入资金13,318万元，上年结余12,953万元，全年总收入221,304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支出138,429万元，地方政府债券还本27,021万元，调出资金43,577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2,277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23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实现收入10,000万元，完成调整预算的100%。本级收入10,00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74万元，上年结转76万元，全年总收入10,150万元。总收入减去当年支出89万元，调出资金10,00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61万元，实现收支平衡。
二、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一）政府债务余额情况。2023年12月底，我区政府债务余额718,513.23万元，其中一般债务241,059.94万元，专项债务477,453.29万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722,101.76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43,97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478,129.76万元。政府债务余额低于财政厅下达的债务限额3,588.53万元。
（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2023年，我区通过财政厅代发地方政府债券185,283.71万元，其中新增债券135,748万元（一般债券13,573万元、专项债券122,175万元），再融资债券49,535.71万元（债券的借新还旧不占用本年新增债务限额）。新增一般债券6,148万元主要用于教育、医疗卫生、水利等项目；新增专项债券113,100万元主要用于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老旧小区改造、供排水、公共卫生等建设项目。再融资债券49,535.71万元全部用于偿还到期地方政府债券本金。
（三）债务风险管控情况。2023年，我区地方政府综合财力为430,960万元，政府法定债务率166.71%，债务风险等级为黄色（≥120%，＜200%）。我区债务余额低于核定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政府债务风险总体可控。
三、落实区人大预算决议及主要财政工作情况
2023年，全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有关规定，聚焦“222”奋斗目标，大力实施“六大对标跨越行动”，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严格落实区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各项决议要求，主动接受人大代表监督指导，认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积极听取并吸纳代表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强化财政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统筹运用各种财政资源、政策工具，着力做好重点领域支出保障，为全区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一）强化“以政领财”意识，全力以赴拼经济。落实积极的财政政策，想方设法降低宏观经济下行、组合式减税降费政策等因素带来的影响，紧盯收入组织和财源建设，强化重点行业、重点税源、重点企业监管，财政收入平稳运行，全年全区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48,635万元，同比增长10.12%。持续打好财金政策资金组合拳，全年兑付企业各项扶持资金5,304万元，引导金融机构发放普惠小微贷款17,870万元，切实缓解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实现稳增长、稳就业、保供给。争取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113,100万元，有力保障23个重大项目推进，有效发挥财政资金投资拉动作用，带动社会投资金额21,100万元。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增加中小企业合同规模，全年全区政府采购共授予中小企业合同金额14,917万元，占合同总额的80%。
（二）树牢“以财辅政”理念，全力以赴保重点。深入把握国家和省上政策导向，找准与我区发展需求的契合点，主动汇报衔接，不失时机抓项目、争资金，全年向上争取无偿资金246,501万元，为区委重大战略、重大部署、重大任务提供了坚实的财力支撑。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12,953万元用于梓桐沟水库、城市燃气管道等老化更新改造、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等重大项目建设。推进产业提质增效，投入1,713万元用于支持现代服务业体系整体提升。落实常态化盘活存量资金制度，结余资金及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全部清理收回，全年盘活存量资金2,585万元，统筹用于“三保”支出及重要任务落实。
[bookmark: _GoBack]（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全力以赴为民生。始终把民生支出作为财政保障的重中之重，全力推动各项民生政策落地落实，加大财政民生投入，新增财力优先保障各类民生政策性支出，全年投入20,329万元继续实施26件民生实事。持续推进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年投入32,707万元，统筹整合涉农资金42,107万元。纵深推进优质均衡教育，全年投入54,966万元，新（改、扩）建城乡公办幼儿园4所、义务教育学校2所、购买民办小学学位1所，新增义务教育公办学位3,000个。推动旅游业提质增效，全年投入资金4,318万元，支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旅游宣传营销、融媒体建设等，巩固和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全面落实稳就业政策，全年投入1,928万元，支持就业创业及职业技能培训等，预计实现全区城镇新增就业7,986人。健全养老托幼等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标准，累计发放困难群众救助、优抚对象抚恤等资金12,943万元。
（四）抓住“强化预算管理”主线，全力以赴增效益。深化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运用预算一体化系统强化预算项目全生命周期监管，强化预算约束，严格预算执行。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对2023年度全区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政策）支出实施全覆盖绩效自评；组织对10个部门整体支出、25个财政项目（政策）开展区级财政支出重点绩效评价，涉及预算资金41,119万元，采取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有机衔接方式，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中央直达资金管理，推动预算单位尽快形成实际支出，提升财政支出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全年直达资金完成支付39,099万元。
（五）抓实“强化风险防控”主业，全力以赴守安全。抓实抓细常态化债务风险防控工作，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债务存量，将年度偿债资金全部纳入财政预算，全年累计偿还政府债务本息70,845万元，有力保障了政府信用，全区债务风险总体可控。始终把“三保”作为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和稳定大局的“压舱石”，树牢底线思维，足额将“三保”资金纳入预算优先保障，全年实现“三保”支出129,519万元。将库款安全摆在突出位置，做好库款运行监测，加强对新出政策的资金测算，及时保障资金需求，避免出现兑现缺口，确保国库资金平稳运行。发挥财政监督职能，继续做好违规乱发财物、会计信息质量检查等监督检查工作，严肃查处违反财经纪律行为。
四、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2023年，我区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决算情况总体较好，但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区人大预算工委对此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区审计局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包括：因全区产业结构不优、工业极度薄弱导致的财政收入稳定增长面临较大挑战；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等重点领域支出需求增长，财政平衡面临较大挑战；资金使用绩效有待提高；政府债务的集中到期、政府支出责任不断加大带来的防风险问题不容忽视等。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结合区人大预算工委和区审计局提出的意见建议，积极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五、下步财政重点工作
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市、区各项决策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聚焦“抓收入” “优支出”“提质效”和“防风险”，扎实做好各项财政重点工作，努力完成各项财政收支预期目标。
（一）打好“组织收入”主动战，确保财政平稳增收。抓好财税征收，健全完善财政与税务等部门工作协调机制，做好重点行业、重点税源监测分析，规范和强化收入征管措施，确保财政收入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深入分析研究上级政策资金扶持方向，找准与我区发展的结合点，有针对性地做好项目申报和资金争取工作，保障区委重大决策部署的财力持续增强。用足用好债券额度，做好项目储备包装，优化债券投向结构，加大政府债券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加快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形成对经济的有效拉动。
（二）打好“开源节流”攻坚战，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严格预算执行，坚持“先有预算、后有支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落实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从严从紧控制一般性支出。常态抓好闲置沉淀资金、结转结余资金、低效无效资金清理，推动财政支出提进度、保强度。持续深化预算绩效管理，把绩效作为配置财政资源、制定财政政策、分配财政资金的重要依据；落实重大项目绩效目标实质性审核，进一步完善与部门整体绩效相挂钩的预算分配机制和奖惩机制，提高绩效评价的约束力。
（三）打好“民生保障”巩固战，加大民生领域投入。聚焦民生短板弱项，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增强民生政策可持续性。按照“三保”保障内容和标准实行清单化管理，优先、足额保障“三保”支出，做到足额编列，不留缺口。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力支持农业生产，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统筹做好资金调度，优先保障社会医疗保障、教育事业发展、公共住房保障、粮食安全等方面的资金，全面提升社会民生保障水平。
（四）打好“财政风险”防御战，稳固财政运行根基。坚持把“三保”放在支出的绝对优先位置，确保逐项足额编制“三保”预算，不留财力缺口。加强“三保”支出执行监控，严禁拖欠、挪用、挤占“三保”资金，坚决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全力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着重抓好法定债务预警、隐性债务红色、财政重整三大风险防控，将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足额纳入预算，压紧压实相关部门偿债主体责任，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守住财经纪律红线，进一步发挥财会监督在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强化部门内控建设，让财经纪律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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